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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人：江苏金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 2026 年 4 月 16 日


第1章  招标邀请书
232省道泰州城区段一期工程S232-SG2标段
石灰采购招标邀请书

我公司中标承建的232省道泰州城区段一期工程S232-SG2标段项目施工过程中，本着“合作共赢、互惠互利、降本增效、优质服务”的原则，根据招标文件、泰交投司「2024」16号文要求，现对石灰供应商进行招标。特邀请贵单位参与本工程的投标。 
1、 招标范围 
本次招标采购范围及内容：生石灰（Ⅱ级）14000吨，生石灰粉（Ⅱ级）15000吨。钙质生石灰二级灰指标：有效CaO+MgO含量：≥80%，未消化残渣含量（5mm圆孔筛筛余）：≤11%， MgO含量：≤5%。
2、报价人送交的报价表必须符合 
（1）递交文件一式一份。 
（2）报价表后附企业营业执照、质量售后承诺书（格式附后），提交报价文件前需按照资格预审要求报送资料（见附件），上述材料必须密封。 
3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（1）本次邀请要求报价人需通过招标人组织的资格预审，见公司网站发布的招标公告说明。 
（2）投标单位必须严格按要求填报，有其他说明可以备注补充，否则报价不予接受。 
（3）投标人须具备相应业绩：近两年至少签订并实施一项不小于100万的石灰供应合同（含在建项目）。
（4）营业执照注册资金不小于100万整。
4、投标要求 
（1）投标人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； 
（2）符合招标人招标项目下标的物的技术指标、质量要求、交期等要求，具备相应的供货能力； 
（3）同一控股人的不同单位不得对同一产品投标。
5、报价依据方式： 
（1）石灰货到经检测合格后次月支付至70%，当年春节前付至85%，剩余15%待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结清。支付合同款时，乙方需开具3%或13%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（2）单价中包含：到交货点的吊装、装运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供货方开具税率为3%或1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招标人。
6、投标人近两年对公司代办业务有杰出贡献的（150万及以上），具有优先选择资格，单价为中标单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7、中标单位需缴纳中标价的10%作为履约保证金（不计息），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退还。
8、递交投标文件的时间：2026年4 月 16日8时 00分至2026年4月 23日17 时 30分止（北京时间）。  
9、递交投标文件的地点：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野徐镇兴民路55号金领建设姜高路二期项目部308室。 
10、逾期送达、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将不予受理并作为废标。 
11、此次招标拟定中标单位为3家，按除税总价、二级灰除税单价分别由低到高排名次序，选择除税总价且二级灰除税单价最低作为第一中标人，依次类推后续排名的单位同意参照第一名单价执行的作为第二、第三中标人，不同意的则视为放弃，招标人依次选择下一名次同意执行第一名单价的投标人。
12、供货时间：2026年5月-工程结束，具体以现场实际施工进度为准。





招 标 人：江苏金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野徐镇兴民路55号金领建设姜高路二期项目部

联 系 人： 金先生 手机：13815921580


附件：资格预审文件
参加资格预审的投标申请人必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具有供应石灰相应资格及能力，并请携带下列材料复印件各一份（加盖投标人法人章），参加资格预审，地点：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野徐镇兴民路55号金领建设姜高路二期项目部。
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。
近两年业绩证明文件。


江苏金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2026-4-16










232省道泰州城区段一期工程S232-SG２标
采购清单及报价表
	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位
	2026年第3期信息价除税单价（元/吨）
	下浮率  （保留小数点后一位，%）
	除税单价（元/吨）
	除税总价 （元）
	备注

	生石灰
	Ⅱ级
	14000
	吨
	551.78
	
	
	
	除税单价保留两位小数

	生石灰粉
	Ⅱ级
	15000
	吨
	551.78
	
	
	
	下浮率参照Ⅱ级生石灰下浮率执行，另加加工运输除税费用
         元/吨

	除税总价合计：           元



备注：1、因石灰受建筑市场行情波动较大，为降低双方风险，后期上述材料结算除税单价按照供货到场月份的上一期《泰州工程造价管理》的生石灰除税单价*（1-中标下浮率）执行，Ⅱ级生石灰粉另加加工运输除税每吨费用。上述单价已包括到交货点的运输装卸费用，开具3%增值税专票按结算除税单价*1.03计算含税单价，开具13%增值税专票按结算除税单价*1.13计算含税单价。供货周期为2026年5月至工程结束。
2、报价单中工程量为暂估量，最终以现场实际发生量为准。
3、投标人负责装货、运卸送到招标人指定施工现场，生石灰招标人提前10天通知投标人装船运输，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送至工地。 
4、对于钙镁含量检测不合格的要求退场处理，对于抽检的未消解残渣测定根据结果应在5%内，超过5%（包含）则按实际测定比例的2倍乘以总吨位数量扣除。
5、船到码头吊装前提前通知招标人派人至码头监磅，投标人确保码头地磅计量准确，如抽磅误差悬殊较大，整车超过净重3‰以上，则给予投标人所有车头按照超过量的2倍扣减，每船必抽。
6、货到经检测合格后次月支付至70%，当年春节前付至85%，剩余15%待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结清。支付合同款时，投标人需开具3%或13%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金由投标人自行承担，且提供签字盖章的收据。




投标单位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附件

质量售后承诺书

致江苏金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
    我公司承诺向贵公司所供各规格石灰符合设计图纸、招标文件约定及国家相关规范要求，如检测不合格所有责任及损失由我公司承担，并及时做好进场材料的退场处理。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年      月     日




